[bookmark: _GoBack]明溪县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
试点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意见》，根据《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工作规程（试行）〉的通知》（农办政改〔2025〕7号）、《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关于泉州、三明、平潭综合实验区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市试点工作方案的复函》（闽农政改函〔2025〕159号）和《中共三明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印发〈三明市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市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明委农组〔2025〕1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明溪实际，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试点范围和基本情况
（一）试点范围：明溪县。
（二）基本情况：明溪县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时间为2028年12月。目前全县共有村集体经济组织88个，确认成员户数23361户，确认成员91382人。根据2023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成果显示，全县现有耕地总面积约16.11万亩。2018年完成确权9个乡（镇）、1个农场、19621户农户，签订19621份合同，确权登记面积182188.63亩，确权成果数据库已通过验收。在第二轮土地承包期间，部分乡（镇）为保障县经济开发区、莆炎高速公路、兴泉铁路等重大项目建设用地需要，存在土地被征用以及土地整理、地形地貌变化大等现象，开展第二轮土地延包试点工作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二、试点内容
（一）摸底调查承包现状。一是第二轮土地承包以来农户家庭人口及承包地变化情况。二是整户消亡、全家进城落户以及整户无地等情况。三是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情况。四是村集体土地利用现状和机动地等情况。五是农户对延包的意愿及想法。六是承包管理中存在的突出矛盾纠纷和历史遗留问题等。
（二）依法依规开展延包工作。按照《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管理办法》《自然资源部  农业农村部关于做好不动产统一登记与土地承包合同管理工作有序衔接的通知》《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工作规程（试行）》等相关规定，指导试点村组规范有序开展延包工作，包括建立工作协调机制、摸底核实、制定方案、开展调查、审核公示、签订合同、完善证书、资料归档等程序。
（三）需解决的主要问题。一是探索直接顺延的条件和具体办法。二是针对承包地因自然灾害损毁等特殊情形，探索实施“大稳定、小调整”的具体办法。三是探索跨村组、跨乡（镇）、跨县（市、区）的嫁娶、离婚、丧偶妇女等特殊群体承包地延包路径。四是探索整户消亡土地收回和发包机制，以及承包方分户和合户与发包方建立新的承包关系的程序。五是探索土地经营权流转与延包的有效衔接方式。六是探索二轮到期延包中如何继续按照确权到户到地的方式延包，如何严格把握“确权确股不确地”。七是探索解决与林权证权属重叠,以及与自然资源部门国土三调、土地已批已供、农户占用耕地建房等数据的衔接问题。八是探索建立土地承包管理信息化机制，包括土地承包合同网签、土地承包信息数据库更新和日常变更机制。九是探索土地承包合同管理与不动产统一登记有序衔接的路径等。十是探索农户自愿有偿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和新增耕地如何承包的具体办法。
（四）加强档案管理。延包中形成的对国家、社会和个人有保存价值的文字、图表、声像、数据等，纳入农村土地承包档案管理。县农业农村和水利局等相关部门要建立健全有关工作制度，做好试点工作全过程文件材料的收集归档工作，确保农村土地承包档案完整、安全。发包方要将农村土地承包档案纳入村级档案管理。
三、进度安排
总体试点时间为3年，即2025年开始到2027年底基本完成。试点工作分八个步骤：建立机制、摸底核实、制定方案、开展调查、审核公示、签订合同、申请登记、资料归档。分两批启动，第一批启动：雪峰镇2个村、其他乡（镇）各1个村（雪峰镇城东村、雪峰镇城西村、胡坊镇洋地村、盖洋镇葫芦形村、瀚仙镇岩里村、城关乡大富村、枫溪乡大雅村、夏阳乡良村村、沙溪乡沙溪村、夏坊乡鳌坑村）;第二批启动剩余村。具体工作安排及时间节点如下：
1.2025年12月底前
建立机制。县、乡（镇）建立相应的领导协调工作机制（明溪县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工作专班成员名单及职责分工详见附件），第一批村成立延包工作组，并确定工作组成员，制定试点实施方案、开展政策和业务技术培训、农户动员等工作。
2.2025年12月—2026年4月
第一批村：摸底核实。开展土地承包现状调查摸底，全面核查、摸清各承包地块使用现状。通过招标确定提供技术服务的第三方技术公司。
3.2026年3月—2026年6月
第一批村：制定方案。按照土地承包现状调查摸底结果和核实确认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情况，村集体经济组织理事会（或各村民小组单独讨论）制定延包方案和重大问题处理办法，组织召开会议讨论、修正，进行不少于15日公示，经本农村（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大会全体成员三分之二以上表决同意，并上报乡（镇）人民政府和县农业农村和水利局。
4.2026年6月—2026年8月
第一批村：开展调查。根据延包方案和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成果，开展发包方调查、承包方调查和承包地块调查工作，形成信息公示表等调查成果。
第二批村：建立机制。成立延包工作组，并确定工作组成员，制定实施方案、开展政策和业务技术培训、农户动员等工作。
5.2026年9月—2027年1月
第一批村：审核公示。调查成果经村（组）延包工作小组审核对调查信息表和地块分布图进行不少于15日的公示，由发包方、承包方（代表）进行签章确认。相关权利人提出异议的，延包工作小组进行核实、修正，并再次公示；签订合同。试点村根据公示结果，按延包方案实施延包，签订书面土地承包合同（或按规定进行网签），同时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簿。
第二批村：摸底核实。开展土地承包现状调查摸底，全面核查、摸清各承包地块使用现状。
6.2027年2月—2027年5月
第一批村：申请登记。农村土地承包管理部门与自然资源部门做好土地承包合同管理与不动产登记有序衔接，承包户以新签订的承包合同为主要依据,向不动产登记部门申请办理颁发不动产权证书。
第二批村：制定方案。按照土地承包现状调查摸底结果和核实确认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情况，村集体经济组织理事会（或各村民小组单独讨论）制定延包方案和重大问题处理办法，组织召开会议讨论、修正，进行不少于15日公示，经本农村（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大会全体成员三分之二以上表决同意，并上报乡（镇）人民政府和县农业农村和水利局。
7.2027年6月—2027年8月
第二批村：开展调查。根据延包方案和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成果，开展发包方调查、承包方调查和承包地块调查工作，形成信息公示表等调查成果。
8.2027年9月
第二批村：审核公示。调查成果经村（组）延包工作小组审核对调查信息表和地块分布图进行不少于15日的公示，由发包方、承包方（代表）进行签章确认。相关权利人提出异议的，延包工作小组进行核实、修正，并再次公示。
9.2027年10月—2027年12月
第二批村：签订合同。根据公示结果，按延包方案实施延包，签订书面土地承包合同（或按规定进行网签），同时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簿；申请登记。农村土地承包管理部门与自然资源部门做好土地承包合同管理与不动产登记有序衔接，承包户以新签订的承包合同为主要依据,向不动产登记部门申请办理颁发不动产权证书；资料归档。完成相关档案资料收集、整理以及数字化和档案移交，更新农村土地承包确权数据库。对延包试点工作进行全面总结，提炼成功做法、经验及解决问题的有效措施。基本完成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工作，按照有关规定组织开展验收。
四、保障措施
强化组织领导，县级建立工作专班(详见附件)，各乡（镇）相应建立工作专班。落实工作责任，县工作专班定期听取试点工作汇报，研究解决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确保试点工作顺利开展。县农业农村和水利局负责统筹协调、组织指导、培训动员、督促落实。保障试点经费，延包试点工作经费由县财政统筹解决，保障宣传、发动、培训、技术服务、承包合同印制、证书完善、档案整理及数字化扫描等经费及时足额到位，不得向农民收取费用。技术性工作可以通过招标方式委托技术服务单位开展。明确宣传重点。面向各级延包工作人员和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管理与延包政策宣传，多形式完整准确介绍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规定及权威解读，确保基层干部群众在学习掌握政策精神时不走样、不变形。加强推动落实。县农业农村和水利局要及时汇总各乡（镇）工作进展情况，加强工作督促指导，确保试点工作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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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明溪县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
工作专班成员名单及职责分工

一、工作专班成员名单
组      长：张文静      县委副书记、县长
副  组  长：王德礼      县政府副县长
王  强      县委办副主任
陈家庚      县政府办副主任
曾荣华      县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局长
成      员：黄玲瑛      县财政局副局长
                朱书斌      县自然资源局总规划师
                王伯平      县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大队长
李马霖      县林业局副局长
林  峰      县司法局副局长
                王  勇      县公安局副局长
陈志武      县民政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局副局长
                李亚清      县档案馆副馆长
阮  强      县信访局副局长
                李  月      县妇联副主席
田其懋      城关乡乡长
林永强      雪峰镇镇长
李东维      瀚仙镇镇长
肖连顺      胡坊镇镇长
高  俞      沙溪乡乡长
涂晓彬      夏阳乡乡长
张  弦      盖洋镇镇长
原建发      夏坊乡乡长
陈礼滨      枫溪乡乡长
傅俊荣      雪峰农场副场长
工作专班下设办公室，挂靠县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办公室主任由王伯平同志兼任。办公室负责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县试点日常工作。专班成员单位成员如有变动，由其所在单位继任领导接任，不再另行发文，试点工作完成后专班自动撤销。
二、职责分工
工作专班负责组织和指导全县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县试点工作，研究制定重大政策措施，协调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重大问题，督促检查相关政策措施的落实。工作专班各成员单位具体职责分工如下：
县农业农村和水利局：推进明溪县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市试点工作。加强政策研究，做好业务培训，指导乡、村级试点运作，及时解决有关疑难问题。
县财政局：统筹解决相关工作经费。
县自然资源局：积极配合做好土地延包前的地籍调查工作，提供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农村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林权等已登记的宗地范围，以及土地已审批未登记项目范围，最新年度国土变更调查、遥感影像数据等相关成果资料，确保原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与现行不动产登记规程规范要求的有效衔接，防止在土地延包工作中因权属界线不清而引发权属重叠、重复颁证等问题，并开展延包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不动产登记颁证工作。
县林业局：负责提供林地数据，配合做好林地与耕地数据权属的统筹协调等工作，配合做好林地与承包土地界线的衔接，协助解决好林地和承包土地的重叠问题。
县司法局：负责审查有关规范性文件，对农村土地延包出现的纠纷进行法律政策指导，指导依法采取协商调解、诉讼等方式，及时稳妥解决延包中出现的矛盾纠纷。
县公安局：根据工作需要及函件要求，协助提供相关人口户籍资料，协助核实承包农户的户籍信息等工作。
县民政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负责提供行政区划代码和地名相关资料等工作。
县档案局：负责指导试点工作全过程文件材料的归集和移交工作。
县信访局：负责协调指导试点工作引发的信访问题处理。
县妇联：负责做好试点工作中妇女承包权益维护。
三、工作规则
工作专班根据工作需要定期或不定期召开会议，由组长或组长委托副组长主持。工作专班办公室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定期会商推动试点工作，及时协调解决工作过程中的各项问题。工作专班办公室根据工作需要组织调研、开展培训、召开会议等。根据工作需要，可请其他相关部门和单位参加会议，会议以纪要形式明确会议议定事项并印发有关单位。重大事项按程序报批。
四、工作要求
各成员单位要根据部门职能和职责分工，从技术层面、制度层面等主动研究延包试点工作有关问题，互通信息、密切配合、互相支持、形成合力，认真落实联席会议议定事项。工作专班办公室要加强对会议议定事项的跟踪，督促落实，及时向各成员单位通报有关情况，定期向工作专班报告工作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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